
附件 2

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先进单位(施工)评分表

评选单位： 得分： 评分专家签名：

序号 评价项目 评价指标 标准分 评分标准 得分 备注

1

企业规模

5.0

资质等级 3.0
具备一项总承包资质的得基准分 1 分；每增加一项总承包资质的得 1 分；每增加一
项其它专业资质的得 0.5 分。最高得 3 分。

以企业资质证书
为准

2 净资产 2.0
评选年度净资产达到最高资质规定标准的得 1.0 分；每增加资质规定标准 50%的再加
0.5 分。最高得 2 分。 以企业年度财务报

告或统计报表、税
局开具的纳税证明

为准3
经济效益

10.0
纳税额度 10.0

企业在南海区内评选年度缴纳税收达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下的得 5 分；达人民币 300
万元以上的得 8 分；每增加人民币 100 万元的加 1 分。最高得 10 分。

4

技术与创新
能力
9.0

标准化建设 3.0
企业参与编制国家或行业标准的得 3 分；参与编制地方标准的每项得 1.5 分；参与
编制团体标准的每项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5 技术创新 3.0

企业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称号的得 3 分；
获得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称号的得 2.5 分；获得市级企业技术中心和

工程技术中心称号的得 2 分；获得区级企业技术中心和工程技术中心称号的得 1分。
最高得 3 分。

6 技术进步 3.0
企业获得政府科学技术进步奖的或在南海区内承建的项目施工过程中使用了建筑业
10 项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并获得新技术示范工程、QC 成果、工法等奖项的，

国家级奖项得 3 分；省级奖项得 2 分；市级奖项得 1 分。最高得 3 分。

以相关部门颁发给
企业的证明材料

为准



7
经营能力

3.0

净资产

收益率
2.0

本项基准分 1.0 分；净资产收益率超过 15%后每增加 1个百分点的再加 0.2 分；低于

10%后每减少 1个百分点的扣 0.2 分。最高得 2分。

以企业年度财务报

告或统计报表为准

8 资产负债率 1.0
本项基准分 0.5 分；资产负债率低于 60%后每减少 5个百分点的再加 0.1 分；高于
60%后每增加 5个百分点的扣 0.1 分。最高得 1分。

以企业提供的相关

证明材料为准

9

企业管理
10.0

规章制度 5.0

建立完善、有针对性的组织机构、岗位责任制、人员管理、合同管理、机械设备管
理、材料管理、档案管理、工程质量管理、安全生产管理、文明施工管理、职业病
危害管理、廉政管理、财务管理以及工程款结算和工资支付等制度的，按比例得分。

最高得 5 分。

10 管理体系 3.0 通过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体系认证的，每一个体系认证得 1 分。最高得 3分。

11 信息化管理 2.0 在建工程施工现场使用用工实名制信息化管理系统的，得 2 分。

12
质量安全

管理

20.0

质量管理
行为

8.0 质量管理制度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最高得 8 分。

以企业提供的相关
证明材料为准13

安全文明施工
管理行为

8.0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制度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最高得 8 分。

14 应急预案 4.0 质量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制订有针对性并落实执行的，最高得 4 分。

15

市场行为
10.0

合同履行 5.0 合法经营，无受过行政主管部门处罚、无经营异常情况、无严重违法信息的得 5分。
以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报告为准

16 各类表彰 5.0

符合下列标准的，按分值得分，最高得 5 分：

1、获得过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各类表彰的得 5 分；

2、获得市级以上建筑业协会、市政协会、园林协会等相关行业协会各类表彰的得3分；

3、协助过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举办各类演练、观摩会的得 3 分；

4、参加过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举办的各类比赛、竞赛的得 3 分。

以企业或协会提供
的相关证明为准



17
信用评价

12.0
诚信管理 12.0

在佛山市建筑诚信评价体系管理平台最新考评年度考评等级为 B 级以上的得基准分

10 分；考评等级为 A 级的再加 2分。最高得 12 分。

以佛山市建筑诚信
评价体系管理平台

数据为准

18
业绩

10.0

合同金额
或中标项

（最高得10分）

10.0

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可得 10 分：

1、评选年度承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项目，单项合同额达人民币 5000 万元
（含 5000 万元）以上的；
2、评选年度承建的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项目，单项合同额达

人民币 2000 万元（含 2000 万元）以上的；
3、评选年度累计承接的工程合同额达到人民币 1 亿元（含 1亿元）以上的；
4、评选年度中标的工程项目达 5个（含 5个）以上的。

提供施工许可证或

中标通知书（中标
通知书必须是由工
程当地集中交易机

构或招标投标管理
部门核发方为有

效）以及施工合同

的复印件相关页

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可得 5 分：
1、评选年度承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项目，单项合同额达人民币 2000 万元
（含 2000 万元）-5000 万元（不含 5000 万元）的；
2、评选年度承建的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项目，单项合同额达
人民币 1000 万元（含 1000 万元）-2000 万元（不含 2000 万元）的；
3、评选年度累计承接的工程合同额达到人民币 8000 万元（含 8000 万元）-1 亿元（不
含 1 亿元）的；
4、评选年度中标的工程项目达 3个（含 3个）以上的。

符合下列标准之一的，可得 3 分：

1、评选年度承建的房屋建筑工程或市政工程项目，单项合同额达人民币 2000 万元
（不含 2000 万元）以下的；
2、评选年度承建的安装工程、装饰装修工程、园林绿化工程等项目，单项合同额达

人民币 1000 万元（不含 1000 万元）以下的；
3、评选年度累计承接的工程合同额达人民币 5000 万元（含 5000 万元）-8000 万元
（不含 8000 万元）的；

4、评选年度中标的工程项目 1 个（含 1 个）以上的。



19
企业发展

5.0

企业资质

升级
5.0

符合下列标准的，按分值得分，最高得 5 分：
1、总承包施工单位资质升级的得 5 分；专业承包单位资质升级的得 3分；

2、在南海区内报建项目获得省级以上建筑类奖励的得 5 分；获得市级建筑类奖励的
得 3 分；获得区级建筑类奖励的得 2 分。

以企业提供的相关

证明材料为准

20
社会行为

6.0
社会服务 6.0

1、评选年度内参加过抗震、救灾等工作的得 3分（地域不限）。

2、评选年度内参加过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本协会组织的所有捐赠、公益、
帮扶等慈善活动的得 3 分。

以企业或协会

（分会）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为准

21 扣分项 工程管理 /
1、评选年度内因安全生产问题被南海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通报批评的每次扣5分；

2、评选年度内因工程质量问题被南海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作出通报批评的每次扣5分。



22
加分项
20.0

支持协会工作，

推动绿色建筑、
装配式建筑和
数字化发展，按

要求申报建筑
业产值

20.0

1、按时缴交本协会会费，无拖欠会费记录的加 2 分；

2、积极参加本协会（分会）发动、号召以及组织的各类活动，主动配合、帮助本协
会（分会）完成年度各项工作，为本协会（分会）和行业作出一定贡献的加 3 分；
3、积极为本协会（分会）的发展和运作建言或出谋划策的加 3 分；

4、与本协会（分会）签订有效的行业自律公约签约书，积极推进行业自律的加 2分；

5、在本协会（分会）中担任副会长（含副会长）以上且履职尽责的加 2 分；

6、加入本协会（分会）1 年以上，每满 1年的加 1分，最高加 5分；

7、积极推动绿色建筑、装配式建筑和数字化发展，符合以下其中一点的加 3 分：①

评选年度内承建的（南海区内）项目使用绿色建材并取得一定成效；②评选年度内

获得区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相关行业协会表彰的装配式建筑（南海区内）项

目，或被评价为基本级以上装配式建筑的（南海区内）项目；③评审年度内取得《建

筑工程隐含碳证书》；④评选年度内运用数字化、信息化、智能化系统推动企业转

型升级并取得一定成效。

8、按要求申报的建筑业产值，最高加 5 分：

产值在 2000 万以下的部分，每满 400 万加 1 分；

产值超过 2000 万～6000 万（含）的部分，每满 800 万加 1 分；

产值超过 6000 万～1.6 亿（含）的部分，每满 2000 万加 1 分；

产值超过 1.6 亿～4亿（含）的部分，每满 4800 万加 1分；

产值超过 4 亿～10 亿（含）的部分，每满 1.2 亿加 1 分；

产值超过 10 亿～25 亿（含）的部分，每满 3 亿加 1分；

产值超过 25 亿～50 亿（含）的部分，每满 5 亿加 1分；

产值超过 50 亿～100 亿（含）部分，每满 10 亿加 1分；

产值超过 100 亿的部分，每满 20 亿加 1 分。

以企业或协会
（分会）提供的相
关证明材料为准



注：1.各项评价指标未达到基本要求的不得分；每项最高得分不超过该项标准分；“以上”包含本项，“以下”不包含本项；最低得分为 0分。

2.以上资料均需提供复印件（加盖公章），相关原件现场核对后退回。

23
加分项
10.0

协会会员单位
年度积分

10.0

本加分项由协会依据《佛山市南海区建筑业协会会员单位年度积分管理办法》，对
企业在评选年度内的积分情况进行评价，按积分排名从高到低每 20%为一个档次，共
设 5 个加分等级：

1.排名前 20%（含）的会员单位，加 10 分；
2.排名前 20%—40%（含）的会员单位，加 8 分；
3.排名前 40%—60%（含）的会员单位，加 6 分；

4.排名前 60%—80%（含）的会员单位，加 4 分；
5.排名前 80%—100%（含）的会员单位，加 2分（年度积分为 0 及以下的不予加分）。

汇总


